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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华夏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

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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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作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5华夏05、16

华夏债、16华夏02、18华夏01、18华夏02和18华夏03）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

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

12月经营简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2023年1-12月销售情况 

 

业务情况 
1-12月累计数额 同比变动 

全口径 权益口径 全口径 权益口径 

销售额（

亿元人民

币） 

产业新城园区业务 25.56 25.10 -25.78% -25.19% 

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额 46.84 39.51 -29.26% -25.87% 

其他业务（物业及酒店等） 36.93 34.91 -5.50% -5.73% 

合计 109.33 99.52 -21.76% -19.66%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58.15 50.16 56.99% 69.26% 

注：自2016年二季度实施“营改增”起，公司将上述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统计口径调整

为含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面积指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面积。 

（二）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万平方米 

区域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积 

（万㎡） 

1-12 月销售面积

（万㎡） 

1-12 月结算面

积（万㎡） 

1.京津冀 34,119,277.90 5,304.12 39.11 161.33 

2.环南京 3,503,481.35 493.00 1.76 10.5 

3.环杭州 4,082,056.09 491.01 2.42 25.46 

4.环郑州 1,149,938.06 205.54 2.91 30.08 

5.环合肥 1,323,889.12 249.31 2.54 42.35 

6.环武汉 1,642,211.70 294.62 1.70 3.87 

7.其他区域 2,589,967.75 406.86 7.71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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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积 

（万㎡） 

1-12 月销售面积

（万㎡） 

1-12 月结算面

积（万㎡） 

合计 48,410,821.97 7,444.46 58.15 296.71 

注：京津冀区域主要包括固安、廊坊、怀来、大厂、香河、霸州、涿州、永清、文安、

北戴河、任丘、邯郸、北京等；环南京区域主要包括南京、来安、溧水、江宁、高淳、镇江

等；环杭州区域主要包括嘉善、南浔、德清等；环郑州区域主要包括武陟、新郑、长葛等；

环合肥区域主要包括舒城、长丰等；环武汉区域主要包括武汉、黄陂、孝感等；其他区域主

要包括广州、江门、成都、蒲江、西安、沈阳、哈尔滨、上海、国际等。 

（三）公司2023年1-12月房屋出租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平方米 

区域 可供出租面积 已出租面积 出租率 2023 年已收房租 

1.廊坊 129,176.01 68,979.73 53.40% 2,772.40 

2.大厂 37,766.96 24,118.72 63.86% 691.11 

3.固安 627,488.01 418,612.79 66.71% 14,362.35 

4.北京 14,822.50 11,824.87 79.78% 1,583.48 

5.南京 22,379.00 13,261.67 59.26% 267.18 

6.香河 66,035.30 44,719.69 67.72% 1,159.99 

7.来安 3,675.42 1,917.15 52.16% 35.50 

8.嘉善 98,679.06 45,306.70 45.91% 593.18 

9.怀来 38,709.53 13,343.72 34.47% 110.31 

10.沈阳 107,944.46 96,758.27 89.64% 563.28 

合计 1,146,676.25 738,843.31 64.43% 22,138.78 

二、发行人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

度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21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906,571,404.03 31,941,735,559.38 31,941,735,559.38 12.41 43,180,812,902.96 43,180,812,9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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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21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35,249,362,967.82 31,142,129,719.35 31,142,129,719.35 13.19 42,408,859,706.92 42,408,859,70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27,853,967.35 1,587,869,020.98 1,582,839,475.01 -479.62 -39,021,521,995.94 -39,029,669,87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180,323,024.61 -16,483,729,277.89 -16,488,758,823.86 不适用 -32,940,951,661.79 -32,949,099,54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45,636,034.48 137,195,001.18 137,195,001.18 -1,299.49 -2,646,103,151.06 -2,646,103,151.06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2021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160,231,355.78 9,380,249,566.76 9,367,072,137.60 -23.67 6,315,599,273.23 6,307,451,390.04 

总资产 351,496,855,879.63 408,640,981,485.09 408,602,667,889.18 -13.98 441,034,950,340.67 440,964,154,092.08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21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 0.41 0.41 -478.05 -10.17 -1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 0.41 0.41 -478.05 -10.17 -10.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2.61 -4.23 -4.24 不适用 -8.61 -8.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44 28.42 28.39 减少 113.86 个百分点 -152.61 -152.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44.30 -295.05 -295.70 增加 150.75 个百分点 -128.08 -128.1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公司坚定战略方向，一是始终将“保交

楼”作为公司第一要务，全力以赴确保房屋高质量交付；二是坚持“不逃废债、

同债同权”基本原则，持续推进债务重组；三是聚焦业务开展，以“产业新城”

为核心主营业务，以“产业+园区”为两大核心能力，稳步恢复经营造血能力；

四是明确“全面转型产业新城服务商”战略方向，推动转型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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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决完成“保交楼” 

公司始终以“保交楼”为第一要务，全力以赴复工复产，多措并举确保项目

开复工与交付。通过销售回款、资产处置回款、欠款催收、借助政府平台存量资

产融资、跨区域资源调配、国家专项借款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在项目属地政府

的支持和资源单位的配合下，确保房屋按期交付，有效保障了业主利益、切实维

护了社会稳定。自2020年四季度至报告披露日已累计交付项目117个/116,117套

/1,413万平方米，其中：2023年当年实现63个项目/64,712套/798万平方米复工，实

现43个项目/40,738套/558万平方米交付。2024年1月至报告披露日，实现21个项

目/24,469套/248万平方米复工。 

2.持续推进债务重组 

公司始终坚持“不逃废债、同债同权”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进金融债务重组。

为妥善化解债务风险，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支持下，《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

划》（以下简称“《债务重组计划》”）已于2021年9月30日公布并于同年12月9日获

得债委会审议通过。为进一步妥善清偿债务、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公司在《债

务重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补充方案》（以下简称“《补

充方案》”）、《经营债务以股抵债方案》（即以部分下属公司股权作为合作标的对

经营债务进行债务重组，与《补充方案》合称“《以股抵债方案》”），方案项下的

重组签约、资产交易、以股抵债、信托计划等各项工作进展如下： 

（1）重组签约进展。截至报告披露日，《债务重组计划》中2,192亿元金融债

务通过签约等方式实现债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897.51亿元（含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371.3亿元债券重组以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

行的4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5.32亿元）债券重组），约占金融债务金额的86.6%。 

在符合《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原则的情况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发

行的公司债券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债券持有人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调整

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的议案》等议案（以下简称“债券债务重组安排”）（相

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披露的临2023-054号公告）。公司境外间接全资

子公司CFLD(CAYMAN) INVESTMENT LTD.在中国境外发行的美元债券（涉及

面值总额为49.6亿美元）英国法协议安排重组已正式生效，并已完成重组交割（相

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美元债券债务重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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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2023-004及临2023-006））。 

（2）以股抵债进展。为推动债务重组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公司立足自

身业务情况主动谋划，依托《以股抵债方案》搭建“幸福精选”和“幸福优选”

两大业务平台，以平台股权抵偿金融及经营债务，积极推进金融及经营债务重组。 

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抵偿金

融债务金额（本息合计，下同）约为人民币106.99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

福精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27.01%； 

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抵偿

经营债务金额约为人民币55.50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

比例约为2.58%，获得“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10.53%。 

（3）资产交易进展。公司积极推进《债务重组计划》项下的资产出售工作。

目前已完成丰台、国际业务部分地产项目、永清产业新城、广阳产业新城平台公

司、南方总部资产包交易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签署，正在按照转让协议推

进相关安排。公司于2023年4月3日收到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

置地”）支付的第一笔转让价款27.5亿元，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3-022号

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及债权进展的公告》。公

司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南方总部资产包交易相关进展，各方就南方总部资产包

整体转让交易中的相关安排签署了《华夏幸福南方总部资产包体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且公司已收到第二笔转让价款16.6亿元。 

（4）信托计划进展。公司积极推进《债务重组计划》项下的信托抵债工作。

2023年11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债务重

组计划>相关信托计划的议案》，批准公司根据《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安排，设立

总体规模约为255亿元的自益型信托计划，后续将以设立后的信托受益权份额抵

偿相关金融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11日披露的临2023-091号公告）。

2023年11月21日，公司根据董事会授权，完成上述信托计划设立事宜，信托规模

为25,584,674,850.7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22日披露的临2023-095号

公告）。2024年1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1月2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24年3月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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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3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拟以上述

信托计划受益权份额抵偿“兑抵接”类金融债权人合计不超过240.01亿元金融债

务。前述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案已于2024年3月29日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续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信托受益权份额抵偿金融债务事宜。 

3.稳步恢复业务经营 

在持续推进债务重组的同时，公司稳步恢复业务经营，持续提升经营造血能

力。一是全力实现了主营业务，即产业新城业务的稳定经营；二是在完成“保交

楼”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地产发展新模式；三是开展物业服务业务，持续强化城

市服务特色；四是立足自身能力、承接转型战略，投资并开展各项转型业务。 

（1）产业新城及相关业务。一是保留优质区域，分类明确重启标准、制定

重启策略，保障了全国五十四个产业新城的正常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在各产业新

城区域共新增签约31家入园企业，新增签约投资额158.15亿元；二是验证大项目

市场化招商能力，除服务现有产业新城之外，产业发展业务独立外拓市场并取得

出色成果，报告期内为6个市场化合作委托区域（产业新城综合性开发协议委托

区域外）共计引入21个产业项目；三是封装产业新城综合解决方案，面向地方政

府提供一体化服务，持续打造产业新城综合解决方案的系统性输出平台。 

（2）住宅开发及相关业务。一是始终坚持以“保交楼”为第一要务，确保

高质量完成房屋交付（“保交楼”具体进展详见本节“（一）、坚决完成“保交楼””

相关内容）；二是积极探索地产发展新模式，提炼封装都市圈不动产服务能力，

代建服务、销售服务外拓成效显著。 

（3）物业服务业务。幸福基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物业”）

整体规模稳步增长，业务独立性不断增强。2023年整体营业收入19.26亿元（含幸

福物业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服务产生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9%，

其中第三方业务营业收入2.25亿元，同比增长243.9%；幸福物业深耕城市服务，

创新增值服务，业务结构更趋合理。2023年城市服务总量营业收入（即城市服务

与产业园服务营业收入合计）4.78亿元，同比增长31.5%；增值业务营业收入1.85

亿元，同比提升168.6%。 

（4）投资业务。承接全面转型战略，公司2023年大力发展转型业务，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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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定位、机制建设、模式升级、能力建设等方面，推动转型业务板块发展。一

是投资多个转型业务赛道，包括产业园运营、咨询服务、代建服务、园区低碳化、

园区数字化等领域；二是转型业务均实现市场化拓展，商业模式初步验证，核心

能力持续建构，品牌价值快速提升；三是补充债务重组偿债资源，截至报告披露

日，以“幸福精选”、“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抵偿金融及经营债务合计162.49亿元。 

4.全面落地战略转型 

在推进债务重组、恢复稳定经营的同时，公司全力落地战略转型。自2022年

下半年提出“全面转型产业新城服务商”战略方向以来，公司的转型方向逐渐明

晰、业务模式持续升级、业务组合不断调整，在组织强化和机制创新的保障下，

战略转型稳步落地。 

（1）全面转型产业新城服务商。公司深耕产业新城和产业发展二十余年，

将继续以“产业+园区”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依托产业招商能力和产业园区

场景，强化产业新城主营业务，同时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各项专业服务，由“产

业新城运营商”向“产业新城服务商”全面转型。 

（2）优化升级业务模式。基于产业新城原有模式，公司面向当前环境和客

户需求，对业务模式进行优化升级。一是强化产业新城区域的平台属性，通过投

资自营、委托代营、轻资产服务输出等方式打造产业新城业务平台；二是以产业

招商为核心，提供全流程产业发展服务，以及必要的土地整理、公共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服务；三是以多样化方式支撑盈利来源，可能包括优质产业

园、工业用地及其他产业类资产，以及园区内新能源应用场景和资产、数据资产、

特许经营权等优质资源。 

（3）调整重塑业务组合。在升级产业新城业务模式、强化产业新城主营业

务的基础上，公司积极探索各项转型业务，逐渐形成四个主要业务板块。一是产

业新城板块，主要包括各类产业新城，以及提供产业招商服务的华夏幸福（深圳）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招商”）、提供产业招租服务的北京幸福蓝线

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蓝线”）、投资建设运营优质产业类资产

的幸福产业园；二是住宅开发板块，在完成“保交楼”任务的前提下，探索优质

地产开发项目，以及代建服务、交易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方向；三是物业服

务板块，强化城市服务特色，开展城市服务、园区服务、社区服务、增值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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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业务；四是投资业务板块，在对深圳市伙伴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伙伴”）、苏州火炬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火炬”或“火

炬孵化”）等现有投资业务进行投后管理、持续提升价值的同时，积极探索并投

资低碳园区运营、产业数字平台等新的业务方向。 

（4）强化创新组织机制。为保障业务发展和转型落地，公司持续强化组织

团队、探索机制创新。一是承接战略调整组织架构及各类跨部门委员会设置，大

胆任用“可信赖的年轻奋斗者”，根据业务需求匹配专业团队、提升管理效率；

二是落地创新机制，激发核心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共创共享；三是公司

自管理层至员工上下一心，以结果为导向，严格业绩考核，降费增效。 

（四）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概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9.07亿元，较上年同期上涨12.4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28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额109.33亿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21.76%。 

（五）可能面对的风险 

1.可能面对的风险 

（1）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存在部分

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公司新增融资仍面临较大困难，上述情形对公司业务

开展仍会产生一定影响。 

（2）因公司处于持续推进《债务重组计划》阶段，存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及未决诉讼情况。 

（3）公司的产业园区业务具有投资金额大、业务周期长、业务环节复杂的

特点。目前，产业新城投资下降较多，部分产业新城的业务发展将受到一定程度

影响。 

（4）公司部分区域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对公司部分区域房地产销

售价格及销售情况造成了一定影响。 

2.风险应对措施 

（1）公司将继续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支持下，基于《华夏幸福债务重

组计划》，全力推进公司债务重组工作。公司将继续坚持“不逃废债、同债同权”

基本原则，切实履行债务风险化解的主体责任，全力推进重组签约、资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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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以股抵债等各项工作。针对不同债权人分类施策，制定专项解决方案，

确保债务重组落地执行，切实保障债权人利益，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2）在业务开展上，公司将始终以“保交楼”为第一要务，多管齐下筹措

资金，全力以赴复工复产，多措并举确保项目开复工与交付。公司聚焦核心主业，

持续增强“造血”能力，抓销售、促回款、保现金流，确保公司生存底线。 

（3）在经营管理上，将继续通过强化预算管理和投资管理机制，切实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持续降本增效；通过明晰各类业务最小单元，分类管理、精准施

策；通过梳理处置、盘活存量资产以及股权合作等方式，改善公司流动性与财务

状况，确保公司业务可持续与健康发展。 

（4）在战略转型上，公司坚定“全面转型产业新城服务商”战略方向，重

塑商业模式，聚焦产业招商核心能力，依托产业新城园区场景，瞄准优质产业类

资产及资源，积极探索并投资新的业务方向，逐步兑现市场价值，实现新的增长

点，助力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 

（5）在组织管理上，加强组织管理，提升组织效能、提高管理效率；同时，

创新分配机制，激发组织动力，稳定干部和骨干队伍，保持队伍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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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承诺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盈利预

测及补

偿 

控股股

东华夏

控股 

向平安人寿、平安资管承诺公司 2018、2019、2020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141,505 万元、

1,448,833 万元、1,800,065 万元，如上市公司前述任一会计

年度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的 95%，则华夏控股应予

补偿。华夏控股同意并确认，在触发前述补偿义务的情形

下，对应华夏控股向平安人寿当期补偿金额应按本次交易

后平安人寿及平安人寿管理的保险资金/产品之股票账户持

有的公司总股数与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即 25.25%）计

算，具体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25.25%。 

2018 年 7 月 是 

2018 年 7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否 

主要受行业

及信用环境

等多重因素

影响以及公

司出现流动

性紧张后，

双方就补偿

金额尚未达

成共识。 

后续各方

需就补偿

事宜进行

协商。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控股股

东华夏

控股 

1、除京御地产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区域开发外，本公

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或区

域开发业务的情形。2、本公司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

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

的措施，促使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不从事、参与

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3、如本

公司及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

事、参与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 

2011 年 8 月 是 长期有效 是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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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3

月经营情况简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2024年1-3月销售情况 

业务情况 

1-3月累计数额 同比变动 

全口径 权益口径 全口径 权益口径 

销售额（亿

元人民币） 

产业新城园区业务 4.40 4.38 -43.37% -43.34% 

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额 5.25 4.56 -6.08% 12.87% 

其他业务（物业及酒店等） 8.56 8.16 -13.71% -13.10% 

合计 18.21 17.10 -21.78% -19.19%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5.96 5.01 -16.06% 0.40% 

注：自2016年二季度实施“营改增”起，公司将上述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统计口径调整

为含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面积指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面积。 

（二）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万平方米 

区域 计划总投资（万元） 
总建筑面积

（万㎡） 

1-3 月销售面积

（万㎡） 

1-3 月结算面积

（万㎡） 

1.京津冀 34,119,277.90  5,304.12  3.80 - 

2.环南京 3,503,481.35  493.00  0.42 - 

3.环杭州 4,082,056.09  491.01  0.15 - 

4.环郑州 1,149,938.06  205.54  0.07 - 

5.环合肥 1,323,889.12  249.31  0.20 - 

6.环武汉 1,642,211.70  294.62  0.46 - 

7.其他区域 2,589,967.75  406.86  0.86 1.02 

合计 48,410,821.97  7,444.46  5.96 1.02 

注：京津冀区域主要包括固安、廊坊、怀来、大厂、香河、霸州、涿州、永清、文安、

北戴河、任丘、邯郸、北京等；环南京区域主要包括南京、来安、溧水、江宁、高淳、镇江

等；环杭州区域主要包括嘉善、南浔、德清等；环郑州区域主要包括武陟、新郑、长葛等；

环合肥区域主要包括舒城、长丰等；环武汉区域主要包括武汉、黄陂、孝感等；其他区域主

要包括广州、江门、成都、蒲江、西安、沈阳、哈尔滨、上海、国际等。 

（三）公司2024年1-3月房屋出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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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平方米 

区域 可供出租面积 已出租面积 出租率 2024 年已收房租 

1.廊坊 128,704.01 66,940.50 52.01% 542.36 

2.大厂 37,766.96 24,118.72 63.86% 238.47 

3.固安 629,333.89 423,538.49 67.30% 4,724.30 

4.北京 14,822.50 11,824.87 79.78% 279.91 

5.南京 22,379.00 13,192.53 58.95% 56.54 

6.香河 66,035.30 39,549.56 59.89% 204.35 

7.来安 3,675.42 1,917.15 52.16% 6.20 

8.嘉善 98,679.06 74,138.81 75.13% 600.53 

9.怀来 38,709.53 13,343.72 34.47% 35.88 

10.沈阳 107,944.46 96,758.27 89.64% 39.73 

合计 1,148,050.13 765,322.62 66.66% 6,728.27 

四、发行人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

一季度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332,987,461.49 -7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5,047,255.88 -36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4,054,560.85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351,904.56 -431.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357.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35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58 减少 37.7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

度（%） 

总资产 349,408,175,848.06 351,496,855,879.63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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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31,745,118.97 7,160,231,355.78 -24.14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21,726.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

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871,103.3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非金融企

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48,767.1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产损失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1,879,334,574.41  

企业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而发生的一次性费用，如安置职

工的支出等 
  

因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产生的一次性影

响 
  

因取消、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之后，应付职工薪酬的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7,837,8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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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432,977.29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

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419,946.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321,925.23  

合计 1,469,007,304.97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使用权资产 30.66 较期初增加 30.66%，主要系本期新签订租赁合同所致 

应付票据_本报告期末 -100.00 
较期初下降 100%，主要系本期已到期未支付的应付票

据重分类至应付账款所致 

租赁负债 107.30 较期初增加 107.30%，主要系本期新签订租赁合同所致 

营业收入_本报告期 -77.31 
较上年同期减少 77.31%，主要系本期房地产开发收入

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_本报告期 
-360.79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主要系

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_年初至报告期末 
-431.69 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四）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公司房地产项目竣工及开工情况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工及竣工情况 

区域 
2024 年第一季度新开工工程的 

楼面面积（平方米） 

2024 年第一季度竣工工程的楼 

面面积（平方米） 

产业新城及相关业务 390.00 74,673.37 

武汉区域 - 69,675.59 

国际 390.00 4,997.78 

总计 390.00 74,673.37 

（五）坚决完成“保交楼” 

公司始终以“保交楼”为第一要务，全力以赴复工复产，多措并举确保项目

开复工与交付。通过销售回款、资产处置回款、欠款催收、借助政府平台存量资

产融资、跨区域资源调配、国家专项借款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在项目属地政府

的支持和资源单位的配合下，确保房屋按期交付，有效保障了业主利益、切实维

护了社会稳定。自2020年四季度至报告披露日已累计交付项目117个/116,117套

/1,413万平方米，其中：2023年当年实现63个项目/64,712套/798万平方米复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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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43个项目/40,738套/558万平方米交付。2024年1月至报告披露日，实现21个项

目/24,469套/248万平方米复工。 

（六）持续推进债务重组 

公司始终坚持“不逃废债、同债同权”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进金融债务重组。

为妥善化解债务风险，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支持下，《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

划》（以下简称“《债务重组计划》”）已于2021年9月30日公布并于同年12月9日获

得债委会审议通过。为进一步妥善清偿债务、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公司在《债

务重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补充方案》（以下简称“《补

充方案》”）、《经营债务以股抵债方案》（即以部分下属公司股权作为合作标的对

经营债务进行债务重组，与《补充方案》合称“《以股抵债方案》”）,方案项下的

重组签约、资产交易、以股抵债、信托计划等各项工作进展如下： 

1、重组签约进展。截至报告披露日，《债务重组计划》中2,192亿元金融债务

通过签约等方式实现债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897.51亿元（含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371.3亿元债券重组以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

的4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5.32亿元）债券重组），约占金融债务金额的86.6%。 

在符合《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原则的情况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发

行的公司债券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债券持有人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调整

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的议案》等议案（以下简称“债券债务重组安排”）（相

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披露的临2023-054号公告）。公司境外间接全资

子公司CFLD(CAYMAN) INVESTMENTLTD.在中国境外发行的美元债券（涉及

面值总额为49.6亿美元）英国法协议安排重组已正式生效，并已完成重组交割（相

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美元债券债务重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3-004及临2023-006））。 

2、以股抵债进展。为推动债务重组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公司立足自身

业务情况主动谋划，依托《以股抵债方案》搭建“幸福精选”和“幸福优选”两

大业务平台，以平台股权抵偿金融及经营债务，积极推进金融及经营债务重组。 

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抵偿金

融债务金额（本息合计，下同）约为人民币106.99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

福精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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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抵偿

经营债务金额约为人民币55.50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

比例约为2.58%，获得“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10.53%。 

3、资产交易进展。公司积极推进《债务重组计划》项下的资产出售工作。

目前已完成丰台、国际业务部分地产项目、永清产业新城、广阳产业新城平台公

司、南方总部资产包交易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签署，正在按照转让协议推

进相关安排。公司于2023年4月3日收到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

置地”）支付的第一笔转让价款27.5亿元，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3-022号

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及债权进展的公告》。 

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南方总部资产包交易相关进展，各方就南方总部

资产包整体转让交易中的相关安排签署了《华夏幸福南方总部资产包体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且公司已收到第二笔转让价款16.6亿元。 

4、信托计划进展。公司积极推进《债务重组计划》项下的信托抵债工作。

2023年11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债务重

组计划>相关信托计划的议案》，批准公司根据《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安排，设立

总体规模约为255亿元的自益型信托计划，后续将以设立后的信托受益权份额抵

偿相关金融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11日披露的临2023-091号公告）。

2023年11月21日，公司根据董事会授权，完成上述信托计划设立事宜，信托规模

为25,584,674,850.7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22日披露的临2023-095号

公告）。2024年1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1月2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24年3月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3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拟以上述

信托计划受益权份额抵偿“兑抵接”类金融债权人合计不超过240.01亿元金融债

务。前述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案已于2024年3月29日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续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信托受益权份额抵偿金融债务事宜。 

五、发行人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

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专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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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要内容如下：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对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102067号）。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

事项的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上

述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主要内容 

中兴财光华在出具的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中指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

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3所述，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华夏幸福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已经连续三年发生亏损，存在部

分债务未能按期偿还，部分银行账户冻结及诉讼情况。华夏幸福在省市政府及专

班的指导支持下，积极有效推进债务重组工作，同时，公司采取积极措施，确保

“保交楼”任务完成，产业新城业务恢复及新业务拓展等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公

司经营逐步有序恢复。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财光华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该意见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出于职业

判断出具的，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审

计意见无异议，将组织公司管理层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审计报告中所

涉及事项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董事会针对强调事项段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组织公司管理层采取积极措施解决消除上述强调事项： 

1、积极推进债务重组，化解短期债务风险，持续优化债务结构 

公司将继续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支持下，基于《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

全力推进公司债务重组工作。公司将继续坚持“不逃废债、同债同权”基本原则，

切实履行债务风险化解的主体责任，全力推进重组签约、以股抵债、资产交易、

信托计划等各项工作。针对不同债权人分类施策，制定专项解决方案，确保债务

重组落地执行，切实保障债权人利益，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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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焦核心主业，推动战略转型全面落地，改善经营状况 

（1）在业务开展上，公司将始终以“保交楼”为第一要务，多管齐下筹措

资金，全力以赴复工复产，多措并举确保项目开复工与交付。公司聚焦核心主业，

持续增强“造血”能力，抓销售、促回款、保现金流，确保公司生存底线。 

（2）在经营管理上，将继续通过强化预算管理和投资管理机制，切实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持续降本增效；通过明晰各类业务最小单元，分类管理、精准施

策；通过梳理处置、盘活存量资产以及股权合作等方式，改善公司流动性与财务

状况，确保公司业务可持续与健康发展。 

（3）在战略转型上，公司坚定“全面转型产业新城服务商”战略方向，重

塑商业模式，聚焦产业招商核心能力，依托产业新城园区场景，瞄准优质产业类

资产及资源，积极探索并投资新的业务方向，逐步兑现市场价值，实现新的增长

点，助力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 

（4）在组织管理上，加强组织管理，提升组织效能、提高管理效率；同时，

创新分配机制，激发组织动力，稳定干部和骨干队伍，保持队伍战斗力。 

六、发行人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和公允价值变动情况概述 

为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应

收款项、合同资产、存货、债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资

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和价值确认。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部分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

提了减值准备，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对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进行了减

值测试，对部分应收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2023年度，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准备5,220,204,071.29元，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729,632,405.80元，对长期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5,881,659.31元，共计计提坏账准备5,955,718,136.40元。 

2.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对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合同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部分合同资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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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了坏账准备。2023年度，公司对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98,679,652.96元。 

3.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综合考虑部分项目所在城市的房价、地价持续调整等因素，基于审慎的

财务策略，按照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的差额，对存在风险的项目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依据2023年12月31日单个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的差额计

算，公司2023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849,717,308.88元，其中，对开发成本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759,245,015.04元，对完工开发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90,472,293.84元。

上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项目主要位于霸州、永清、固安等区域。 

4.计提债权减值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会计政策，对企业债权投资进

行减值测试。经测试，计提债权投资减值准备10,492,723.72元。 

5.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会计政策，对企业投资性房地

产进行评估，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33,797,967.14元。 

6.确认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会计政策，对企业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价值进行判定，确认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909,643.48元。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

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变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应收

款项、合同资产、存货、债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投资性房地产、其他非

流动金融资产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公司2023年度利润总额

6,952,315,432.58 元，影响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22,143,802.93元。 

（四）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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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变动的决议程序合法、

合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

后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变动。 

 

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

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上述事项将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5

华夏05、16华夏债、16华夏02、18华夏01、18华夏02和18华夏03未能按时偿付。 

中信证券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切实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及时向发行人反馈投资人诉

求。中信证券将持续做好对发行人市场舆情的监测工作，密切跟进债务重组协议

的签署进展及债务重组计划的实施进展、偿付资金的落实与到位情况、上述债券

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通过访谈、邮件、

电话等方式，持续督促发行人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集资金，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